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image: image1]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61号

申请人：马XX，身份证号码：411282XXXXXXXXXXXX
住址：河南省XX市XX区XX屯9号院13号楼709
被申请人：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柳河县站前路637号

马XX不服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其投诉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处理职责，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12月3日予以受理，于2025年12月25日通过电话方式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处理职责的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0月8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通化天池山葡萄酒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葡萄酒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存在违法行为。履职申请的事项为要求处理投诉和查处商家违法行为并对申请人信息保密。寄出挂号信单号为: XB27350697241, 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10月12日签收。申请人认为：一、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事项的法定职责；二、此案系针对投诉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提起的复议。被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告知本人投诉受理，显示的文件落印日期为2025年10月13日，但是邮件寄出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本人于2025年11月19日才收到被申请人的投诉受理告知，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13日受理申请人投诉并出具投诉受理决定书，10月16日通过电话告知马XX投诉受理情况（有电话录音），上述处理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的规定。2025年11月18日，被申请人将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回复、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一并邮寄送达给了投诉举报人。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在购买通化天池山葡萄酒有限公司生产的葡萄酒后邮寄《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至被申请人处，邮件邮寄单号：XB27350697241。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12日签收此邮件。投诉/举报请求为：退赔，稽查，没收违法所得，处罚，奖励。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其提出复议申请前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投诉事项是否受理进行告知，遂复议。

另查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16日上午10点57分左右电话告知申请人受理该投诉。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14日作出《投诉回复》（附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并邮寄给申请人，邮件号：1339708266616。申请人于11月19日签收该邮件。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2.邮件号XB27350697241的邮件轨迹；3.录音；4.通话证明；5.《投诉回复》（附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6.邮件号1339708266616的邮件轨迹。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规定，被申请人作为被投诉举报企业经营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职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终止调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材料后，针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于法定期限内受理，随后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并送达至申请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中并未规定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后告知投诉人的告知渠道。被申请人电话告知投诉受理决定并无不当。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了对投诉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26日 



